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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預防及控制疾病相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

政府於 2020 年 6 月 15 日的會議討論後

須採取的跟進行動

謝謝你於 2020 年 6 月 16 日的來信，要求政府就 2020 年

6 月 15 日會議上所討論的事宜提供資料。我們的回覆如下：

(a）粵港兩地關僻、密切，經貿活動頻繁。現時，廣東省的 2019

冠狀病毒病疫情已經相對緩和。有見及此，配合我們的張

抱有度策略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（下稱「香港特區政府」）

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正與廣東省政府的相關部門，在聯防

聯控的工作框絮下，積桂磋商相關安排。就互認病毒檢測

結果和豁免指定跨境人士強制檢疫工作方面，粵港兩地政

府正考慮推出先導計劃，有限度地放寬兩地過境人流，以

便利必要來往粵港的人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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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，香港特區政府正與廣東省政府討論中的先導計劃’

預計會包括以下安排：

(i）先導計劃首階段，可獲豁免檢疫的人士在數目上或通

用範圍上將有所限制。如在人數上有限額的話，我們

會考慮合適的機制分配限額，例去口透過開放的預約制

度。此外，豁免人士必須在出境前 14 天不曾離開香港

或廣東﹔

(ii）粵港兩地政府會互相認可合乎標準指定檢測機構進行

的 2019 冠狀病毒病檢測結果，並透過兩地的「健康碼」

進行互認。就此，香港特區政府其中一項準備工作是

開發「香港健康碼」系統，可將本港參與先導計劃人

士的病毒檢測結果上載該碼。檢測結呆呈陰性的合資

格人士，在離港前可使用智能手機或流動裝置，透過

瀏覽器接達電子平台，在網上申請「香港健康碼」並

下載於相關手機或裝置。為配合兩地的邊境管制人員

互認檢測結呆，參與先導計劃人士可自行選擇將「香

港健康碼」轉換至廣東的「粵康碼」系統，作入境廣

東的健康申報用途。由廣東到港的合資格人士，亦可

選擇使用「粵康碼」的轉碼功能，把有效核酸檢測結

呆直接轉換至填寫入境香港的電子健康申報表平台﹔

及

(iii）此外，豁免人士必須在香港特區政府認可的私家醫院、

診所或化驗所，進行 2019 冠狀病毒病核酸檢測，而檢

測結果須呈陰性。為配合上述互認檢測的安排，香港

特區政府一直鼓勵及協助本港私營化驗所增加 2019

冠狀病毒病的檢測能力，透過加強市場競爭降低檢測

的價格。同時，我們正與私營檢測業界積極探討如何

在保持檢測水平的大前提下盡量降低成本，從而降低

才合測的價格。

待兩地政府完成商討先導計劃的工作後，我們會盡快公佈

詳情。

此外，政府正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商討互認病毒檢測結

果和豁免跨境人士強制檢疫的安排。在完成商討的工作後

會另行公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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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）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及衛生專家的意見， 2019 冠狀病毒病在

未有有效療法及疫苗前將不會消失，因此政府需要把防控

疫情和管理成染的工作納入成為社會日常運作的新常態。

就此，政府一直採取張抱有度的策略，致力平衡保障公共

衛生、經濟影響及社會接受程度等因素，一方面維持各項

抗疫措施，另一方面預留空間，讓社會在情況容許的時候

逐步恢復正常運作和活動。

一如政府在過去數周不斷強調，我們現時在張抱有度的抗

疫策略下是處於「放寬」的階段，考慮到最新的公共衛生

風險後，我們認為現時可以放寬現行社交距離措施，向社

會各界發放清晰的信息，讓經濟及社交活動在符合相關控

制成染措施下進一步恢復，協助本地經濟復蘇。

就此政府已於 2020 年 6 月 16 日就《預防及控制疾病（規

定及指示）（業務及處所）規例》（第 599F 章）和《預防及控制

疾病（禁止萃組聚集）規例〉（第 599G 章）下的指示及修訂刊

憲，以延續就餐飲業務、表列處所及在公眾地方進行萃組

聚集的減少社交接觸措施，並因應最新情況作適當調整和

放寬。措施已於 2020 年 6 月 19 日起生效，為期 14 日至

2020 年 7 月 2 日。

根據上述第 599F 章及第 599G 章下的指示及修訂，最新經

放寬的減少社交接觸措施如下：

（一）就餐飲業務及表列處所（第 599F 章）

(i）就餐飲業務，除下文第（二）（ii）段所提的放寬措施

外，同時亦撤銷限制該等處所內可同坐一桌的人

數的要求，酒吧／酒館內可同坐一桌的人數則由

四人增加至八人。繼續維持就餐飲業務處所的其

他規定及限制﹔

(ii）就表列處所，在表列處所內可同時處於每一設施、

組、房間的人數由八人增加至 16 人，而夜店或夜

總會內可同坐一桌的人數則由四人增加至八人。

繼續維持就表列處所的其他規定及限制，並按實

際情況予以優化﹔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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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）容許餐飲業務及表列處所恢復現場表演或跳舞，

但處所內工作的人士及表演者須一直佩戴口罩，

除非處所內設有某種形式的隔板在該等人士／表

、 演者及顧客之間作出有效分隔（或就公眾娛樂場

所，處所內設有某種形式的隔板或其足夠距離在

該等人士／表演者及顧客、觀眾之間作出有效分隔）。

（二）就萃組聚集（第 599G 章）

(i）在公眾地方進行萃組聚集的人數限制由八人放寬

至 50 人。除獲豁免者外，繼、續在上述 14 日期間

內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萃組聚集﹔

(ii）放寬餐飲業務處所內舉行的萃組聚集（如在該等

處所舉行的宴會等），豁免不受第 599G 章的萃組

聚集人數限制。這放寬經已考慮到所有接受第

599F 章規管的餐飲業務和表列處所，必須遵守一

系列防疫規定和限制，而其他表列處所內舉行的

萃組聚集亦已自 5 月 8 日起，豁免於第 599G 章

的萃組聚集人數限制﹔及

(iii）因應最新的萃組聚集人數限制，政府亦相應調整

第 599G 章下的豁免萃組聚集。

政府會繼續因應疫情的發展，不時檢討已實施的相關措施，

以在考慮到所有相關因素後作出過當調節。

去口﹔有問題，請致電 3509 8955 與本人聯絡。

2020 年 6 月 26 日

副本送：

衛生署署長（經辦人：黃加慶醫生）

食物及衛生局局長

（何梓滔 儷石！ 代行）




